
 

 

 

容量电价是解决弃风弃光问题的有效路径 

胡军峰 

 

摘要： 

中国弃风弃光问题日益严重，亟待加以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电网调

峰能力不足，而限制电网调峰能力的关键因素是目前实行的单一电量

固定标杆电价机制，引入容量电价是提高电网调峰能力的有效措施。

中国目前仅针对抽水蓄能电站和部分地区的天然气发电电站实行容

量电价，应该将该机制扩展到燃煤电厂，同时容量电价水平应该通过

市场拍卖竞价的方式产生。这就要求首先实行经济调度机制改革，同

时调度中心应该透明公开，另外容量电价应该在终端消费电价中加以

体现。 
 

一、中国弃风弃光问题亟待解决 

随着全世界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也责无旁贷的加入了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列。2009 年 11 月，中国政府宣布 CO2 减排目

标为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相比 2005 年下降 40-45%。

2014 年 11 月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提出“中国计划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2015 年 9 月又发

布《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0%－65%”。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87254&ss_c=ssc.citiao.link
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mac/year_idx.php?type=001&symbol=00102
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mac/year_idx.php?type=001&symbol=00102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截止到 2015 年底，中国风电和光伏装机容量都位列世界第一。其中

风电为 1.29 亿千瓦，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 70%以上，光伏为 4318 万

千瓦，超过排名第二的德国将近 10%，更是超过美国将近 1.5 倍。预

计到 2020 年中国风电将达到 2 亿千瓦左右，光伏将达到 1 亿千瓦左

右，2030 年风电将达到 3.5 亿千瓦左右，光伏将达到 2.5 亿千瓦左右，

仍将大规模增长。 

但是随着中国风电和光伏装机容量的大规模增加，其利用状况却

不容乐观。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显示，2015 年，风电弃风导致损失电

量 339 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 15%，相比 2014 年增加 7 个百分点，

其中弃风较为严重的地区包括内蒙古（弃风电量 91 亿千瓦时、弃风

率 18%）、甘肃（弃风电量 82 亿千瓦时、弃风率 39%）、新疆（弃风

电量 71 亿千瓦时、弃风率 32%）、吉林（弃风电量 27 亿千瓦时、弃

风率 32%）等。光伏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弃光现象，如甘肃 2015 年

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061 小时，弃光率达 31%，新疆自治区平均利用

小时数为 1042 小时，弃光率达 26%。而且该现象还有日渐加重的趋

势，严重影响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二、电网调峰能力不足是弃风弃光问题的根本原因 

弃风弃光问题的出现，除了可再生能源规模增长迅速，电网建设

相对滞后；当地负荷有限，消纳空间有限；电网网间联系较弱，结构

有待优化等因素外，电网调峰能力不足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而调峰



 

 

能力不足实际上也不是电网潜在调峰能力不充分，更多是由于现行机

制体制限制了电网提供调峰能力的意愿。 

 

三、单一电量固定标杆电价机制是限制电网调峰能力

的关键因素 

限制电网提供调峰能力意愿的最大因素应该是目前实行的单一电

量固定标杆电价机制。由于所有火电机组都执行统一的电量电价水平，

这将导致谁发电量多谁的盈利空间就大，因此没有哪家火电企业愿意

主动降低自己的机组利用小时。另外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波

动特性要求火电企业压低利用小时并提供调峰等辅助服务，但这些都

会增加了火电企业的成本，在现行电价机制下很难得到补偿。同时现

有单一电量电价机制也导致火电企业没有利益激励来提供调峰等辅

助服务。这些都影响了火电企业调峰能力的提供，并且给火电企业投

资提供了错误的激励信号，导致过度投资的出现。 

单一电量固定标杆电价机制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火电机组

都去争取利用小时数，从而导致火电机组无论能效高低最终利用小时

数都大致相当。能效高的机组变动成本较低，但投资水平较高，能效

低的机组投资水平较低，但变动成本较高，所以如果能效高的机组有

更长的利用小时数，从电力系统的角度看综合成本要比所有机组利用

小时数相对要低得多。所以电力系统应该采用经济调度的方式来降低

电力系统成本，而经济调度要想有效实现就必须对现有电价机制进行

改革。 



 

 

 

四、容量电价是提高电网调峰能力的核心 

容量电价是两部制电价机制的组成部分。所谓两部制电价即电价

由容量电价和电量电价两部分构成，其中容量电价是指按照电厂有效

装机容量确定的电价水平，其单位为元/千瓦/年，电量电价是指按照

电厂发电量确定的电价水平，其单位为元/千瓦时。 

首先容量电价可以破解火电机组追求利用小时数的内在机理。当

电价采用两部制电价机制后，不同类型的火电机组将会采取不同的市

场策略。投资成本高但能效也高的机组由于变动成本较低，在进行经

济调度时会更有优势，将主要在电量上追求电量电价盈利，投资成本

低但能效也低的机组由于变动成本高，但固定成本较低，在容量市场

上更有优势，将主要在容量市场上追求容量电价盈利。破除不同类型

火电机组都过于追求利用小时，从而与可再生能源争夺电量的局面。

可再生能源变动成本几乎为零，在经济调度时将具有优势，也才能真

正保障可再生能源全额收购，避免弃风弃光的重复出现。 

其次容量电价可以降低电力系统综合成本。不同类型机组利用小

时数基本相当表面上对各个机组公平，但电力系统综合成本很高，污

染物排放也会更高。同时各个机组都去争取利用小时其实是更大的不

公平。比如两台不同类型的机组，一台 30 万千瓦，固定成本 300 元/

千瓦/年，变动成本 0.3 元/千瓦时，一台 100 万千瓦，固定成本 400

元/千瓦/年，变动成本 0.2 元/千瓦时。假如利用小时数是 5000 小时，

总平均发电成本是 0.30 元/千瓦时。但在容量电价下，不同类型机组



 

 

利用小时数将发生区别，假如 30 万千瓦 1000 小时，100 万千瓦 6200

小时，发电量不变，但总平均发电成本将下降为 0.28 元/千瓦时，下

降幅度将近 10%。 

最后容量电价也可以激励火电电厂向具备更好调峰性能的机组

进行投资。相比燃煤电厂，燃气电厂具有更好的调峰性能，其调节速

度更快，启动也更为便捷，投资成本也相对燃煤电厂更低，唯一的问

题就是运行成本较高，只适合在负荷高峰期运行。如果采用单一电量

固定标杆电价，燃气电厂在电量市场肯定竞争不过燃煤电厂，也无法

发挥其容量优势，限制了燃气电厂的投资。而如果采用容量电价，则

燃气电厂在容量市场就具有很大优势，这样也可以激励电厂向燃气电

厂进行投资，从而提供更多的调峰能力。 

 

五、容量电价应该通过市场拍卖竞价方式产生 

中国已经针对抽水蓄能电站和部分地区的天然气发电电站实行

了容量电价。2014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抽水蓄能电站

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763 号），对抽

水蓄能电站实行容量电价。2014 年 1 月上海物价局发布《上海市物

价局关于疏导本市燃气电价矛盾的通知》（沪价管〔2014〕3 号），2015

年 6 月浙江省物价局发布《浙江省物价局关于我省天然气发电机组试

行两部制电价的通知》（浙价资〔2015〕135 号），分别对各自地区的

天然气发电机组实行容量电价，很好的促进了抽水蓄能电站和天然气

发电机组提供调峰辅助服务，提高了电网的调峰能力。 



 

 

但是抽水蓄能和天然气发电机组在中国电网中占据比例很小。截

至到 2015 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为 2306 万千瓦，天然气发电机

组装机容量为 6637 万千瓦，合计占总装机容量的 6%。中国装机容量

中最大的比例是燃煤机组，截至到 2015 年装机容量为 8.6 亿千瓦，

占总装机容量的 57%。因此更需要调动的是燃煤机组的调峰能力。目

前燃煤电厂还没有实行容量电价，限制了调峰辅助服务的提供。所以

应该进一步将容量电价扩展到燃煤电厂。另外目前实行的容量电价都

是事先规定一个固定的容量电价水平，然后根据机组的装机容量直接

支付，该方式一方面会固化机组投资成本，无法产生有效降低投资成

本的激励，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保护那些相对落后的机组。因此，容量

电价应该通过市场拍卖竞价的方式产生。 

1、经济调度是实现容量电价市场拍卖竞价的基础。 

容量电价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实现不同类型机组实行不同的利用

小时，而利用小时的确定则需要通过不同类型机组按照可变成本方式

实现，然后根据可变成本按照由低到高实行经济调度。所以要想实行

容量电价市场拍卖竞价方式，经济调度必不可少。另外容量电价也可

以减少各利益方阻力，更方便的促进经济调度的实现。 

2、容量需求需要调度中心根据负荷预测确定。 

容量需求需要事先根据负荷预测确定，并加上一定程度的备用冗

余。这就要求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最高负荷进行预测，并确定合适的

备用冗余度。专门机构需要有大量的负荷数据，因此调度中心比较适

合承担。同时这也要求调度中心必须能够透明公开的进行相应工作，



 

 

不能倾向于任何一方利益。 

3、容量电价成本需要由消费者进行承担。 

容量电价拍卖竞价后，不能再实行类似辅助服务成本由电厂自身

承担的方式，而是应该实行由消费者承担的方式。中国工业电价本身

实行的就是两部制电价，在此基础上可以再加上容量电价，根据竞价

结果多退少补，同时电量电价就可以降低。未来可以由愿意进入电力

市场竞价的工业企业在容量市场进行需求竞价。 

4、应该对老电厂规定一个按照年限递增的折扣率。 

可以规定从某个时间段开始投产的新火电机组都需要进入容量

市场拍卖竞价，老电厂自愿参加，但是需要规定一个按照年限递增的

折扣率，电厂年限越长，折扣率越高。 

5、能源局 2016 年 5 月发布的《电力规划管理办法》是容量电价

良好的配套机制。 

容量电价应该对需要的容量提供电价支持，但火电机组建设往往

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这就需要提前对容量需求进行规划，以免造成过

度建设电厂装机容量的局面。同时对合理规划的电厂进行容量电价支

持也可以推动电力规划工作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六、结论 

1、火电机组实行容量电价是破解我国弃风弃光问题的关键，同

时也可以降低电力系统综合成本，应该尽早实施。 

2、容量电价应该实行市场拍卖竞价的方式，从而以市场的方式



 

 

激励先进电厂，淘汰落后电厂，化解产能过剩危机。 

3、调度中心应该透明公开，不倾向任何一方利益，并承担负荷

预测工作以确定容量需求。 

4、经济调度是容量电价拍卖竞价的基础，以前试点的节能调度

可以考虑改革为经济调度。同时容量电价也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调度

的实现。 

5、容量电价应该实行由消费者承担的方式，可以在工业两部制

电价基础上增加容量电价，同时降低电量电价水平。 

 
 


